
察言观社

■沈 峰

每年第一季度报告上一年工作情

况，鼓励公交车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快

递和外卖配送人员参加，可给予成员

适当补贴……近日，广东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广东省群防群治组织监督管

理规定》，对群防群治组织的工作范

围、管理机构、参加人员条件等作出详

细要求。据悉，这是全国首部专门规

范群防群治组织及其活动的政府规

章，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群防群治工作是党的群众路线在

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是构筑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当前推进立体化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白云快递小哥”“东莞义警”……

近年来，为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体系，广东省各地市纷纷建立各

级各类群防群治组织。这些组织在协

助开展社会治安、公共卫生、环境保

护、应急管理、矛盾化解、食品安全、城

市管理等领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成为广东省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然而，伴随着群防群

治组织的发展壮大，管理工作与设立

制度缺失、主体责任不明确、工作任务

不适应等问题也暴露出来，如何引导

群防群治工作向着规范化、制度化、法

治化方向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对此，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相

关管理规定，不仅明确群防群治工作

范围，而且鼓励公交车和出租汽车驾

驶员、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等从业人

员以及民兵以个人身份参与群防群治

工作，鼓励群防群治组织成员兼职担

任公交、地铁、校园、医疗机构等场所

的安全员，无疑迈出了构建社会共治

新局面的积极步伐。

笔者认为，鼓励公交车和出租汽

车驾驶员、外卖小哥等群体参与群防

群治，充分利用职业特点和优势，以

“兼职”方式助力市容整治，既不影响

其本职工作，又可以让职能部门进一步

扩大信息来源，及时发现和处置乱象。

此举与此前一些城市动员环卫工人举

报交通违法行为，以及一些城市动员快

递员参与文明城市宣传、参与社会治安

管理等，都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的有益尝试。又如北京“西城

大妈”“东城守望岗”“朝阳群众”“海淀

网友”“大兴老街坊”等各类群防群治力

量，已成为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加强

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此外，广东省为了规范并加强对

群防群治组织的监督管理，发挥群防

群治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

系中的作用，保障群防群治组织及其

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群防群治工作

健康发展，还明确了群防群治组织的

监管原则及群防群治工作范围、政府

职责和经费保障、群防群治组织的设

立主体和信息报告及公开制度、群防

群治组织及其设立单位的职责和成员

条件等，无疑有利于引导群防群治工

作向着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方向

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壮大

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

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群防群治组织

是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也

是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离

不开群防群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唯有

以现代治理方式，凝聚起更多力量，形

成社会共治格局，才能编织起全方位、

立体化的社会综合治理管理网络，共

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家园。

将群防群治工作引入法治轨道将群防群治工作引入法治轨道
城市锐评

背景：
近日，有媒体聚焦“挂厕”现象

——网络上有一些当事人照片、行为

或言论被网友投稿至社交平台的“厕

所号”，亦称“网络厕所”，是二次元、追

星族、游戏圈中较流行的一类隔空喊

话式账号。网友可通过后台向该账号

发送私信投稿，账号所有者再将投稿

以匿名形式发出。

因投稿的匿名性，不少人将“网络

厕所”当作随意发泄情绪的地方。有

调查发现，在“网络厕所”的发文内容

中，不乏对他人的言语贬低、人身攻

击、辱骂等，评论区也是骂战频频。值

得注意的是，“网络厕所”的关注者、投

稿者和被“挂”者，有不少是未成年人。

@《中国青年报》：从媒体披露的情

况看，一些“厕所”的“脏乱”程度令人

触目惊心，其造成的危害更是一点不

弱于常规的网络暴力。“挂厕”行为不

仅会对他人的名誉、身心造成巨大伤

害，个别甚至还曾酿成自残自杀悲剧，

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扭曲着施暴者的

三观与心智。如何制止这种“厕所文

化”，避免负面、消极情绪走向极端化，

是各方亟待思考的问题。

@《检察日报》：网络并非法外之

地，“网络厕所”同样如此。无论在何

种网络板块，法律的底线都不能失守，

网络监管、执法、司法的尺度都应是一

致的。一些网络平台打着“厕所”的旗

号，放任乃至诱导不文明行为的滋生，

看似聪明，实则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

的“流量行为”罢了。

@《工人日报》：眼下，清理“厕所

号”最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切断相关内

容发布流传的可能，平台要切实承担

起主体责任，对平台使用者的身份信

息做好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工作，密

切监测“网络厕所”动向，优化完善敏

感词处理系统，让违规内容丧失发布

的空间和可能；司法机关要畅通诉讼

程序，及时提供有效法律救济，必要时

对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

务、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有其他

严重情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当事

方提起公益诉讼，用司法手段为公众

利益兜底。

体育场馆需要体育场馆需要
““适老版健康安全规则适老版健康安全规则””
■李英锋

“不仅拒办年卡，还要求每次游泳必须

有家属陪同，如此‘霸王条款’，为啥没人管

……”近日，甘肃省兰州市民朱先生遭遇

“年龄歧视”的问题引发当地媒体关注。

据了解，朱先生是一位资深游泳爱好者，

今年暑期却被当地多家游泳馆“限入”。

他表示：“以前一年办一次卡，都很正常，但

今年刚过完70周岁生日再来办卡，就说我

超龄了。”

朱先生遭遇的情况不是个例，具有一

定普遍性。一些经营性体育场馆针对超过

一定年龄的老年人设置“限入门槛”，让不

少老年人感觉受到了“年龄歧视”。诚然，

体育场馆“一刀切”地提升老年人的入门门

槛，确实不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

的健身消费需求。但针对这一问题，不能

一味地批评指责体育场馆经营者。

平心而论，老年人尤其是年龄较大的

老年人在健身运动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或出

现意外的概率要高于中青年人，而一旦老

年人在体育场馆出现状况，体育场馆经营

者很可能会陷入证明己方无责的困境，应

对随之而来的赔偿纠纷。体育场馆对老年

人的健康安全给予更高关注度有一定的必

要性、合理性。

老年人入体育场馆难的问题有一定复

杂性，要化解体育场馆经营者的焦虑，找到

破解老年人“入门难”的钥匙，不能光靠体

育场馆自行砍门槛、减条件，而是应该由文

旅、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以及消协、行业

协会等共同制定体育场馆“适老版健康安

全规则”。

这一规则首先应该依据相关法律明确

体育场馆经营者对老年消费者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的责任清单以及责任边界底线，明

确适老化改造的标准，让经营者知道己方

该聚焦哪些环节发力、做到何种程度，也让

老年消费者知道自己健康安全权以及配合

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体育场馆有必要针对

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健康状况等加强对场

地、设施的适老化改造，消除安全隐患，完

善安全保障机制，增加防护、救护设备，增

加安全警示，增加健康安全员的数量，不断

提升健康安全员的责任意识和救护能力。

出于对老年消费者健康安全的考虑，体育

场馆要求老年消费者给出书面健康承诺，

未尝不可。另外，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还

可鼓励、引导保险企业开发老年消费者健

身安全险产品，适度提升老年人的承保年

龄，把更多老年人纳入保障范围，免除老年

消费者和体育场馆的后顾之忧。

当然，一旦老年消费者在体育场馆突

发疾病或出现受伤、死亡等意外情况，老年

消费者一方以及体育场馆都要依法依理解

决问题。如果体育场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自然应该承担赔偿等责任；如果体育

场馆该做的都做到位了，是因为老年消费

者的自身疾病或自己的动作、行为导致相

关状况发生，就应该依据“自甘风险”原则

自担责任。这样，有助于预防和化解纠纷，

有助于维护双方合法权益，也有助于营造

对老年消费者更友好、更宽松的体育场馆

健身环境。

当前，有健身锻炼需求的老年消费者

越来越多，全社会都应该看到并重视这种

需求，用责任合力帮老年人增加健身资源、

畅通健身路径、提升健身质量，让老年人拥

有更多健身获得感、幸福感。

评 论2 □2023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郭佳卉

““网络厕所网络厕所””亟需整治亟需整治

汛期出游需注意

近年来，因前往“野生景

点”旅游打卡而遇到危险甚至

遭遇安全事故的事件频频发

生。惨痛的教训在警醒着人

们，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对

生命负责。

相关部门提醒，“野生景

点”属于未开发地段，汛期水

情复杂，切勿在滩涂、河道、

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

营、捕鱼、拍照，警惕落水，确

保安全。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